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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3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核查报告 

 

新迎顺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（证券简称：新迎顺，证券代码：870016）于

2016 年 12 月 9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。根据《非上市公众公司监

督管理办法》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（试行）》《全国中小企业股

份转让系统股票定向发行规则》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持续监管

指引第 3 号——募集资金管理》《挂牌公司股票发行常见问题解答（三）——募

集资金管理、认购协议中特殊条款、特殊类型挂牌公司融资》等相关规定，广发

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主办券商”或“广发证券”）作为新迎顺的主办

券商，对新迎顺 2023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及使用情况进行了核查，并出具本专项

核查报告。 

一、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

2023 年 8 月 4 日，新迎顺召开 202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，审议通过了《关

于公司股票定向发行说明书》的议案。新迎顺本次股票发行采用定向发行方式，

发行股份 3,450,000 股，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2.8986 元 /股，募集资金总额

10,000,170.00 元，本次募集资金用途为补充流动资金，用于支付供应商货款。 

全国股转公司于2023年9月4日向新迎顺出具了《关于同意四川新迎顺信息技

术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定向发行的函》（股转[2023]2773号）。 

2023年9月22日，立信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对新迎顺本次发行股

票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验资，并出具了《验资报告》（信会师报字[2023]第

ZD10136号），新迎顺收到本次股票发行所募集的资金10,000,170.00元。 

二、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

新迎顺与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、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签署

了《募集资金专户三方监管协议》，开设存放募集资金的专项账户，具体情况如

下： 



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账户性质 

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 39810180803666188 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

新迎顺已建立《募集资金管理制度》，并按照已有的规则和制度对该账户的

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管理，合法合规使用募集资金。 

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，新迎顺不存在未取得股份登记函前提前使用募集

资金情形；不存在用于持有交易性金融投资和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、借与他人、

委托理财等情形；不存在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的情

形。 

三、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

新迎顺本次募集资金总额为 10,000,170.00 元，用途为补充流动资金，用于

支付供应商货款。 

截至 2023 年 11 月 1 日，新迎顺本次股票发行所募集的资金已使用完毕，余

额为 0 元，新迎顺本次股票发行所募集的资金实际情况情况如下： 

项目 金额 

一、募集资金总额 10,000,170.00  

二、募集资金账户利息收入 111.11  

三、募集资金账户银行手续费支出 111.65 

四、募集资金使用-支付供应商货款 10,000,169.46  

五、募集资金账户余额  -  

 注：新迎顺由于内部沟通不及时， 直至 2024 年 1 月 18 日办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销户，自募集资金

使用完毕至专户销户期间产生利息收入 1,053.27 元，均用于支付供应商货款。新迎顺已在主办券商督导下

补充履行了注销专户相关信息披露。 

四、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

经核查，新迎顺本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况。 

五、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

经核查，新迎顺在本次募集资金使用完毕后未及时注销专户并公告，已补充

履行了注销专户相关信息披露。除上述情况之外，主办券商认为，新迎顺 2023

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不存在违反《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》《全国中



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（试行）》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定向发

行规则》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持续监管指引第 3 号——募集资

金管理》《挂牌公司股票发行常见问题解答（三）——募集资金管理、认购协议

中特殊条款、特殊类型挂牌公司融资》等相关法律、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，

不存在违规存放与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，不存在损害公众公司及其股东利益的情

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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